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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介绍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简称明河
社）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作
品在中国境内的专有使用权人。

《武侠Q传》是一款武侠风格的角色
扮演兼策略类游戏，由北京火谷研发，
著作权人为北京火谷和昆仑乐享共同
所有，昆仑万维系该游戏的运营商，
并通过多个渠道提供游戏的下载服务。



《武侠Q传》游戏推出后，引起明河社和完美世界的不满，他们认为，该游戏未经授
权由包括涉案小说在内的金庸武侠作品改编而来，大量使用了涉案小说的故事情节、
特定人物、场景设置等独特性表达，并以此为线索，进行游戏路径、关卡等相关设置。

案件介绍

被侵权公司之一“完美世界”公司logo 侵权公司之一“昆仑万维”公司logo



双方主张

被侵权公司主张

明河社和完美世界两家公司称，其获得金庸的授权许可，依法享有涉案小

说的移动终端游戏软件改编权、改编后游戏软件商业开发权的独家授权以

及维权等权利。上述3家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将涉案小说改编成游戏，并

通过发行、传播该游戏获取巨额利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同时，

上述3家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据此，明河社和

完美世界将上述3家公司诉至法院。



双方主张

侵权公司主张

北京火谷认为，涉案游戏是其创作的新作品，使用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公有领

域，不构成涉案作品的演绎作品；文字作品中的单独人物角色、兵器、阵法

等不是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等。昆仑万维及昆仑乐享则认为，涉案游戏为北

京火谷独立创作，不存在侵权内容，两家公司已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承

担侵权责任等。



审理经过

一审

法院认为，三被告未经许可且无偿将他人具有商业价值的资源投入商业领域使用的
行为
1.不正当地取得了成本上的优势。
2.另一方面抢占了本应属于完美世界的相关游戏市场，对完美世界造成了现实的、可
以预见的损害。
3.涉案小说中的相关元素对受众的吸引力，可以转化为游戏玩家消费的动力，这些相
关元素因能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或者商业利益，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
经济资源。

最终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游戏软件构成对权利人任意一部作品的改编。
但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和昆仑万维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明河社及完美世界公司的不
正当竞争。

法院参照涉案小说在中国大陆市场3年的独家移动终端游戏软件改编权许可费800万
元的合理倍数确定了该案的1600万元赔偿数额。



审理经过

二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涉案游戏构成对权利人作品的改编，火谷网构

成对明河社和完美世界公司享有权利作品移动终端游戏软件改编权的侵害。

火谷网作为开发者，昆仑乐享公司、昆仑万维公司作为游戏运营者，三者应

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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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权含义与行为界定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项规定：“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
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改编权包括什么？

改编以原作品为基础
表示新作品同原作品必然在某些
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实质相同

改编出的新作品具有
独创性
尽管存在部分相同，但新作品产
生了有别于原作品的独创性，是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另一作品



改编权含义与行为界定

图 作品保护范畴与改编的关系



改编权含义与行为界定

改编行为如何界定？

改编行
为与复
制行为

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付出了独创性劳动，是否创作出
了新的作品

未经许可在被诉侵权作品中使用了原作品的表达，但
并未形成新的作品，属于侵害复制权的复制行为

未经许可在被诉侵权作品中使用了原作品的表达，并
形成新的作品的，则属于侵害改编权的改编行为

区别在于对原作品的利用对象和利用程度不同，改编行为使
用了原作品中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表达

借鉴行为对原作品的利用是在借鉴原作品中思想、主题等
归于“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独创性表达，所
形成的新作品不同于或脱离于原作品的具体表达，故不受
原作品著作权的控制。

改编行
为与借
鉴行为



（1）事实判断：是否明显相似；
“抽象测试法”
“整体观念与感觉测试法”
基于整体的观念和感觉，将作品全

部元素（包括不受保护的元素）视作一
个整体，比较两部作品的主题性和印象
性，而不是将作品各要素进行细分。

（2）价值判断：功能与效果是否一致
能为著作权人带来经济价值的效果

指的是市场替代效果，即在后作品是否
对在先作品的市场产生威胁，形成竞争
关系。

小说到游戏改编该如何比对
一般作品与原作品构成实质相似判断



（1）不以大段文字表达思想或情感；
（2）进行改编时，是将小说中的独

创性表达（如人物等）进行“卡
牌化”；

（3）卡牌游戏为非线性游戏，没有
情节设计，游戏进程不依赖情节
推动；

（4）不存在与原作的故事情节及脉
络发展相符或相对应的游戏情节；

（5）关卡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
系。

小说到游戏改编该如何比对
卡牌游戏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小说



（1）各类卡牌以及关卡等在名称设定、具体事项描述上与涉案小说的相应内容
具有极强的对应性；

（2）卡牌组合规则设计中直接使用了涉案小说对人物角色、武功、配饰、阵法
以及具体场景相互关联关系的独特设计和安排；

（3）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整体性或局部性使用；
（4）将涉案四部武侠小说中的独创性表达进行了截取式、组合式的使用。

小说到游戏改编该如何比对
本案中涉案小说内容的情况



（1）改编作品以其特有表现形式使用原作的独创性表达，不属于脱离于原作的
新表达；

（2）不同类型的作品改编的网络游戏，其表现形式将影响其使用原作独创性表
达的方式；

（3）不能因为使用方式发生变化而否认或忽略其对原作独创性表达的使用；
（4）从涉案具体游戏的表现形式入手，具体了解其使用原作表达的方式和特点。

小说到游戏改编该如何比对
“表达”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1）作品的财产性利益最终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
（2）以小说人物为中心的武功、配饰、阵法、场景及其相互关系设计等内容是

体现作者选择、安排和设计的核心创作元素。

独创小说元素保护的社会意义
涉案作品的移动终端游戏改编权及相关权益难以实现



改编权的社会意义

在武侠小说等优秀
文学作品成为影视、
游戏改编的热门题
材的当下，这些作
品的财产价值超越
了以往任何一个时
代。予以保护是文
化产业有序发展的
需要

对于武侠小说的游戏
改编，以小说人物为
中心的武功及其相互
设计等内容是体现作
者选择、安排和设计
的核心创作元素，实
现作品的移动终端游
戏改编权及相关权益

相关权益维护

建立规范的行业
市场秩序

工艺参数影响

二审判决在认定涉案游戏侵害涉案小说改编
权时提到，作品的财产性利益最终需要通过
市场交易来实现。



1. 取得许可前：

完整理解“改编”的对象和方式，理清自身的实际需求，
事先与律师详细沟通，避免简单地把许可合同“丢”给律师去改。
弄清作品的源流沿革，必要时，需向双重权利人取得双重许可。

游戏企业克服改编权的建议

从前文分析可知，业界所称的IP与改编与法律定义存在一定差异。

在进行游戏改编时，不仅要正确理解IP与改编的内涵，

也要准确把握改编权的控制范围及改编作品著作权的行使规则。
具体而言：



游戏企业克服改编权的建议(Cont.)

2. 获取许可时：

明确约定“改编”的对象和方式。
仅简单约定“改编权”许可的，是狭义的改编许可，其改编的对象是作品。尽
管狭义的改编许可通过合同解释可能可以扩张到对非作品元素的许可。

但是，这一做法可能影响维权：对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作品名称、角色名称等非
作品元素的行为，可能因未就非作品元素的使用取得明确的书面授权，而无法
提起诉讼。对改编作品的后续使用行为应一并列举，并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
许可。



游戏企业克服改编权的建议(Cont.)

3. 许可他人时：

当游戏为改编时，可以许可他人使用游戏的独创表达，但无权许可原作品的表
达。

当游戏为原创时，一旦许可他人将游戏改编、摄制成类电作品，就目前的司法
实践而言，他人可自行对该类电作品以复制、发行、传播等方式使用（改编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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